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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董事会按照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7号》的规定，公司将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的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 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179号文批复，本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不超过21,845,278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本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委托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实际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股数为19,928,879.00股

人民币普通股（A股），确定发行价格为48.99元/股，截至2022年7月13日，本公司共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76,315,782.21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13,123,740.80元

（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63,192,041.41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信

会师报字[2022]第ZB11366号验资报告。 

 

（二） 前次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等公司规章制度，并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修订了《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于2022年10月21日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修订。 

根据管理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从2022年7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

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管理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协议》的规定，

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三）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与存放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以前次募集资金直接投入70,458.30万元，其中：珠海生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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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技术改造及产能扩张项目22,997.62万元，珠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11,650.93万元，

山东菏泽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产业园项目（二期）27,122.12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8,687.63万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本公司前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募投

项目61,770.67万元，补充流动资金8,687.63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27,231.04万元（包含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22,700.00万元，存于募集资金

专户中存款余额4,531.04万元）。 

截止 2024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元）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金鼎支行 444000917013000791240 活期 4,795,259.2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自贸

试验区横琴分行 
19630078801300001455 活期 423,061.93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5850010010120100070835 活期 52,503.9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前环支行 714675901353 活期 1,247,221.8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8110901012901472824 活期 36,902,855.94  

兴业银行菏泽分行 377810100100221010 活期 1,889,528.90  

合计 45,310,431.76  

注1：截止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与手续费情况：银行存款账户利息

收入及现金管理收益1,372.28万元，扣除手续费2.14万元。 

 

二、 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请详见附表1。 

 

（二）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之差异说明 

1、“珠海生产基地技术改造及产能扩张项目”和“珠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截止2024

年6月末在建设中，实际投资额与承诺投资额差异系待投入的项目建设款项。 

2、“山东菏泽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产业园项目（二期）”已于2024年6月20日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实际投资额与承诺投资额差异系待支付款项和节余的募集资金。 

（1）截止2024年6月20日，“山东菏泽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产业园项目（二期）”

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金额 

（A）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B） 

预计待支付款

项 

（C） 

利息收入扣除手

续费净额 

（D） 

募集资金节余金

额（E=A-B-

C+D） 

山东菏泽新能源汽

车驱动系统产业园

项目（二期） 

32,767.43 27,093.70  3,225.77 405.52  2,8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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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预计待支付款项包括尚未支付的合同尾款、质保金等，后续将继续从对应的募

集资金专户中支付，最终金额以项目实际支付为准； 

注2：募集资金节余金额包括利息收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2）“山东菏泽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产业园项目（二期）”节余募集资金主要原因： 

I、公司在实施募投项目过程中，本着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严格按照募集资金

管理的有关规定谨慎使用募集资金，在确保募投项目建设质量的前提下，优化项目

建设方案，加强项目建设各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对各项资源进行合理调

度和优化，合理降低项目相关成本和费用，形成了募集资金节余。 

II、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收益，同时募集

资金存放期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存款利息收入。 

 

（三）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本公司 2023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并调整投资总额、

内部投资结构和实施进度的议案》，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表

决通过了该议案。将“珠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由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六路

6 号变更为珠海市高新区金鼎片区香山路北、金洲四路西侧。 

 

（四）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 59,023,820.36 元，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上述募投项目的先期投入和发行费用情况进行了

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2]第 ZB11390 号《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 

 

（五）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本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不

超过 3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为 28,500.00

万元，已于 2023 年 8 月 10 日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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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2）本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结合公司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使用暂时闲置的不

超过 28,000.00 万元募集资金临时性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止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为 22,700.00 万元。 

 

（六）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2 年 7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自有资金、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含本数）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投资产品，并将募

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

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截止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如下： 

受托银行 
产品名

称 

收益类

型 

购买金额

（万元） 

预期收益

率 
产品期限 

是否

到期 

赎回日

期 
实际收益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珠海分行 

挂钩型

结构性

存款 

保 本 浮

动收益 
25,000.00 

1.60%/2.85

%/3.25% 

2022-09-16

至 2022-

12-16 

是 
2022-12-

16 
1,776,369.86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珠海金鼎支

行 

定期型

结构性

存款 

保 本 浮

动收益 
10,000.00 

1.75%/2.90

% 

2022-09-29

至 2022-

12-22 

是 
2022-12-

22 
667,397.26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珠海金

鼎支行 

定期存

款 

固定收

益 
21,000.00 1.50% 

2022-09-15

至 2022-

12-15 

是 
2022-12-

15 
787,500.00 

定期存

款 

固定收

益 
1,000.00 1.50% 

2022-09-16

至 2022-

12-16 

是 
2022-12-

16 
37,500.00 

定期存

款 

固定收

益 
11,000.00 1.50% 

2022-12-15

至 2023-

03-15 

是 
2023-03-

15 
412,500.00 

定期存

款 

固定收

益 
1,000.00 1.50% 

2022-12-16

至 2023-

03-16 

是 
2023-03-

16 
3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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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截止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

的均已到期赎回。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1）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珠海生产基地技术改造及产能扩张项目”和“珠

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未完工，未产生效益。 

（2）“山东菏泽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产业园项目（二期）”已于 2024 年 6 月 20 日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距本报告基准日较短，尚未达到首个

可单独计算效益的周期。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不适用。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不适用。 

 

四、 前次募集资金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无。 

 

五、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

一致。 

 

六、 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24 年 7 月 15 日批准报出。 

 

 

 

 

                                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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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 1：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差异原因详见：二、 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

诺之差异说明。 

注 2：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基本情况和原因 

（1）珠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总额： 96,319.2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70,458.3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汇总金额： 70,458.30 

其中：2024 年 1-6 月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13,641.5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2023 年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34,325.01   

2022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22,491.71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注 2]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的差额 [注 1] 

1 
珠海生产基地技术改造及产能

扩张项目 

珠海生产基地技术改造及产

能扩张项目 
40,985.14 40,985.14 22,997.62  40,985.14 40,985.14 22,997.62  -17,987.52  2025-07-06 

2 珠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珠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3,879.01 13,879.01 11,650.93  13,879.01 13,879.01 11,650.93  -2,228.08  2025-12-31 

3 
山东菏泽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

产业园项目（二期） 

山东菏泽新能源汽车驱动系

统产业园项目（二期） 
32,767.43 32,767.43 27,122.12  32,767.43 32,767.43 27,122.12  -5,645.31  2024-06-20 

4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8,687.63 8,687.63 10,000.00 8,687.63 8,687.63 0.00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97,631.58 96,319.20 70,458.30  97,631.58 96,319.20 70,458.30 -25,86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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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说明书（注册稿）》记载，珠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

内容包括场地设计规划、土建工程施工、装修工程施工、软硬件购置及安装等，在项目实施期间，一方面，受原材料和设备运输进度、人员安

排等影响，设备购置安装等工作进展缓慢，工程施工等未能如期进行；另一方面，公司结合项目建设实际需求，适当调整项目投资总额、内部

投资结构及实施进度，在新购置地块上建设募投项目，更加科学、合理统筹规划整体空间布局，使研发工作能够更好地与公司自动化、智能化

产线发挥协同效应，有效支持公司生产。 

本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并调整投资总额、内部投资结构和实施进度的议案》，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该议案。将“珠海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4 年 5 月 9 日调整至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珠海生产基地技术改造及产能扩张项目和山东菏泽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产业园项目（二期） 

一方面，受宏观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等综合影响，前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的原材料供应、人员安排、设备采购、建设工程施工等进度受到

制约，导致项目建设进度较原计划有所延缓；另一方面，根据《珠海英搏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

说明书（注册稿）》记载，“珠海生产基地技术改造及产能扩张项目”第二阶段需待公司研发中心建设完毕且非生产部门搬迁完毕后方可实

施。由于“珠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变更实施地点并调整实施进度，因此，“珠海生产基地技术改造及产能扩张项目”第二阶段的实施进度

需结合“珠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安排相应进行延后。 

本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进度的议案》，同意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将“珠海生产基地技术改造及产能扩张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3

年 7 月 6 日调整至 2025 年 7 月 6 日；将“山东菏泽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产业园项目（二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3 年 6 月 20 日

调整至 2024 年 6 月 20 日。 

注 3：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各分项之和与合计数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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